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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常益律师事务所 

   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问询函的 

法律意见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常律书字 [2022] 第 001 号 

致：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浙江常益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

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。本所接受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尤夫公司”或“尤夫股份”）的委托，现就深圳证券交易

所对尤夫公司提出的公司部问询函[2022]第 175 号中的问题，出具本

法律意见书： 

一、律师声明 

1､出具法律意见书的主要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

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

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证监发〔2003〕56 号）、《上市公司监

管指引第 8 号——上市公司资金往来、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》证监会

公告〔2022〕26 号及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政策。 

2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，本所依据中国有关法律、行政法

规以及规范性文件，就问询函中的相关事项对尤夫公司进行了调查，

查阅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查阅的文件，包括：尤夫公司

营业执照、尤夫公司章程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[2020]80

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、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6 月尤夫公司作为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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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人签订的《借款合同》、《最高额授信合同》、《商业理保合同 》5 份，

《债权转让协议》、《银行转帐电子回单》、《确认函》、《董事会决议》、

《购销合同》、《货物转移单》、《出入库单》、《增值税专用发票》、《债

权重组履行确认协议（一）》等相关材料，并就上述相关事实向尤夫

公司有关人员进行了必要的询问。 

3､在前述调查过程中，本所得到尤夫公司如下承诺和保证：公司

已经提供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、真实完整的原始书

面材料、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，有关材料上的签字或印章均是真实的，

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材料或原件一致。 

4､本所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

国现行有效的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发表法律意见。本所仅就深

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公司部问询函[2022]第 175 号中的事项发表法律

意见，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。 

二、正文 

第一部分：决定书显示，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6 月，你公司作

为债务人签订借款合同、最高授信合同、商业保理合同 5 份，指定的

收款账户均为你公司时任实际控制人颜静刚等关联方控制的账户，且

借款资金均实际转入指定账户。请结合决定书认定的借款资金流向、

资金最终用途等情况，说明上述行为是否构成资金占用，并提供具体

证据。同时，请说明前述资金偿还情况。 

法律意见 

1、根据借款合同、最高授信合同、商业保理合同及中国证监会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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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，本所认为符合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

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证监发〔2003〕56 号）

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将资金间接地提供给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的

情形，构成资金占用。 

2､结合债权转让协议、债务豁免确认函、债权债务结清确认函、

债权债务重组协议等相关材料，前述 5 笔借款均以债权转让方式消除

债务，且各债权人均对尤夫公司做出债务免除的确认函，确认尤夫公

司对上述债务不再履行任何还款义务，承担任何赔偿、补偿责任、遭

受任何损失或承担任何成本和费用，并不可撤销的放弃对尤夫公司追

偿的权利。 

尤夫公司的上述 5笔借款债务已消除，未对尤夫公司造成实际经

济损失，亦不存在后期任何法律风险。 

第二部分：决定书显示，2018 年 1 月 2 日，你公司全资子公司

尤夫高性能向上海祈尊实业有限公司银行账户转入 3 亿元资金，该

笔资金随即被再次划转至颜静刚等关联方控制的账户。2018 年 1 月

3 日，尤夫高性能与上海祈尊签订购销合同，约定合同金额 3 亿元，

该合同未实际履行。请说明上述预付款项是否具有商业背景和交易

实质，预付的必要性，上海祈尊将款项划转至颜静刚等关联方控制

的账户的原因，以及合同始终未履行的原因，上述行为是否构成资

金占用。同时，请说明该笔资金的追回情况。 

法律意见 

1、律师调查受限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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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关于尤夫公司与上海祈尊 3 亿元的《购销合同》的实际履行情

况，律师通过企查查登记的上海祈尊电话进行联系，无法联系上；通

过企查查上海祈尊预留的电子信箱发送邮件进行查询，邮件显示无法

送达。故仅针对尤夫公司提供的购销合同、2017年双方之间的购销合

同、提货单等进行考查得出结论。 

2、关于交易的商业背景和交易实质：根据尤夫股份提供的其与

上海祈尊 2017 年发生的《购销合同》、《货物转移单》、《出入库

单》、《增值税专用发票》等资料，公司和上海祈尊之间的贸易业务

具有真实的商业背景，该笔 3 亿元交易具备合理性、必要性，预付

款符合行业惯例，具有交易实质。经律师核查，未发现上海祈尊与

尤夫股份存在关联关系，中国证监会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，上

海祈尊也并未被认定为关联方。 

3、关于是否构成资金占用：根据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

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证监发〔2003〕56

号），该笔交易并未违反第一条规定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

方的资金往来应该遵守的规定，也不属于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

号——上市公司资金往来、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》（证监会公告

〔2022〕26 号）第五条第（四）款“为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

他关联方开具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商业承兑汇票，以及在没有商品

和劳务对价情况下或者明显有悖商业逻辑情况下以采购款、资产转

让款、预付款等方式提供资金”的情形。本所律师认为不构成资金

占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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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关于交易的必要性：2017 年底，尤夫公司考虑乙二醇价格市

场波动较大，为控制企业成本，获取更高利润，经尤夫公司管理层决

定进行大宗商品采购业务。尤夫公司结合与上海祈尊上年度的交易数

量、交易价格、商品质量以及合同履行情况等因素考量，基于双方之

前已发生 4 个亿价值的交易往来，上海祈尊未发生违约情况下，遂于

2018 年 1 月与上海祈尊签订合同编号为 GYMY-20180103002-ZJYF，合

同金额为 300,000,000 元的乙二醇《购销合同》，供货日期为 2018年 6

月 25日前。 

根据尤夫公司提供的其与上海祈尊 2017 年发生的《购销合同》、

《货物转移单》、《出入库单》、《增值税专用发票》等资料，能够

证实尤夫公司与上海祈尊有真实交易往来，双方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。 

5､关于上海祈尊将款项划转至颜静刚等关联方控制的帐户的原

因及始终未履行原因：经企业登记查询，上海祈尊与颜静刚不存在关

联关系。上海祈尊将款项汇入颜静刚等关联方控制的帐户属于上海祈

尊与颜静刚等关联方之间的行为，尤夫公司对此不知情，也未参与其

中，与尤夫公司和上海祈尊的买卖合同关系分属不同法律关系。由于

无法与上海祈尊取得联系，故无法对上海祈尊将 3 亿元汇入颜静刚关

联控制的帐户的原因进行核实。 

对于该交易，由于上海祈尊未按时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，尤夫公

司已采取多种手段进行催付，但上海祈尊拒不履行，系上海祈尊单方

违约所致。 

6､关于该笔资金追回情况：根据尤夫公司、湖州尤夫高性能纤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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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公司、上海垚阔企业管理中心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签署的《债

权重组履行确认协议（一）》约定：双方对债权债务已依法处理。 

三、由于律师调查范围受限，故仅结合尤夫公司提供的相关材料、

以及本所律师调查权限范围内所查询的结果作出相关法律意见，对于

本所律师调查范围受限所带来的后果，本所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。 

四、本所承诺：律所和律师没有不良记录，是表现优秀的律师，

本所对提供的本法律师意见书真实性负责。 

五、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，无副本，本法律意见书由经办律师

签署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。 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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